新北市立竹圍高中新社團成立申請表-1（申請期限至102年1月15日）
	社團名稱
	

	活動地點
	
	活動人數
	預計　　　人 

	社團宗旨
	

	社
團
活
動
計
畫
	一
學
期
預
定
課
程
	次數
	活動名稱
	活動內容
	備註

	
	
	1
	
	
	

	
	
	2
	
	
	

	
	
	3
	
	
	

	
	
	4
	
	
	

	
	
	5
	
	
	

	
	
	6
	
	
	

	
	
	7
	
	
	

	
	
	8
	
	
	

	
	
	9
	
	
	

	
	
	10
	
	
	

	
	
	11
	
	
	

	
	
	12
	
	
	

	
	
	13
	
	
	

	
	
	14
	
	
	

	
	
	15
	
	
	

	
	
	16
	
	
	

	
	
	17
	
	
	

	
	
	18
	
	
	



新北市立竹圍高中新社團成立申請表-2（申請期限至102年1月15日）
	指導老師
	姓名
	
	性別
	
	年齡
	
	身份證
字號
	

	
	學歷
	
	職業
	
	手機
	

	
	電子信箱
	
	家裡電話
	

	
	戶籍地址
	
	辦公電話
	

	
	聯絡地址
	

	
	經歷
	（如為校內教師，則填具姓名即可）


	檢附文件
（審查單位勾選）
	 □ 附件一：連署書（有效連署人數共計　　　　名，至少20名同學）
 □ 附件二：社團組織章程
 □ 其他：

	審查結果
（審查單位勾選）
	 □ 通過
 □ 不通過
	 理由：
 

	申請單位
	審查單位
	校　長

	申
請
人
	班級座號
	
	社團活動組
	
	

	
	簽名
	
	學務主任
	
	

	
	手機
	
	總務主任
	
	

	指導老師
簽名
	
	教務主任
	
	


附件、新北市立竹圍高中新社團成立申請連署書
	例
	一忠-01
	李大仁
	序號
	年班號
	姓　名
	序號
	年班號
	姓　名

	1
	
	
	16
	
	
	31
	
	

	2
	
	
	17
	
	
	32
	
	

	3
	
	
	18
	
	
	33
	
	

	4
	
	
	19
	
	
	34
	
	

	5
	
	
	20
	
	
	35
	
	

	6
	
	
	21
	
	
	36
	
	

	7
	
	
	22
	
	
	37
	
	

	8
	
	
	23
	
	
	38
	
	

	9
	
	
	24
	
	
	39
	
	

	10
	
	
	25
	
	
	40
	
	

	11
	
	
	26
	
	
	
	
	

	12
	
	
	27
	
	
	
	
	

	13
	
	
	28
	
	
	
	
	

	14
	
	
	29
	
	
	
	
	

	15
	
	
	30
	
	
	
	
	


★注意事項
一、申請表、連署書及組織章程為申請期限內必繳交之文件，若文件不齊且超過申請期限，則喪失成立社團機會。
二、一人以連署一個社團為限，同時為二個以上社團之連署者時，其連署均為無效。
三、連署人數至少須達15人以上，始符合創社門檻。社團人數上限為40人，惟與校務發展相關之特殊社團（如管樂）除外。
四、連署人為該社團之當然會員，社團成立通過起一學期不得轉社。
五、社團申請經社團活動組、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教務主任、校長審查通過後始得進行招生活動。
六、指導老師鐘點費每小時400元，由當年度行政預算支付，若經費不足，學務處得視情況管制社團數量。其他費用經社員表決由社費自行支出。
